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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21号

当事人：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7AAWT212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青岛路001号明盛时代广场地下室
经营者：王**
2025年4月16日，我局接到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信件，内容为：“本人”2025年4月12日在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购买的双面胶（袋装），执行标准QB/T2424中7.1.2中明确要求要有生产日期和产品批次，但该产品没有生产日期；北京二锅头56°，委托方：北京京醇酒业有限公司，受托方（制造方）河北顺星酒业有限公司，条码6923586400856，经查询该商品条码为受托方（制造方）河北顺星酒业有限公司，按照国家质监局关于商品条码实施过程中有关意见答复函的规定，委托加工方的商品应使用委托商条码，该商品使用被委托方生产条码不符合相关规定。2025年4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青岛路001号明盛时代广场地下室的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核实投诉，发现该公司销售的商品：1、北京二锅头，执行标准：GB/T20822，生产许可证编号：5C11513060700325，酒精度：56%vol，净含量：100ml，条码：6923586400856，外包装标签：北京京醇酒业有限公司，受托方（制造方）：河北顺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数量：32瓶；2、双面胶，型号：XL-501，规格：0.8×10码，执行标准：QB/T2424，外包装企业：宁波鑫隆文具有限公司，外包装无生产日期，该公司负责人现场提供了双面胶包装纸箱，包装纸箱显示：品名：双面胶带（袋装），货号：XL-501，数量：480pcs，规格：0.8cm10码，包装尺寸：45.5×42.5×55cm，20250108，宁波鑫隆文具有限公司。执法人员对该公司销售未标注生产日期的双面胶的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126-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经销的商品北京二锅头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的行为，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30日立案，并指派刘鹏、宋皓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6月16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明盛时代超市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从河南领鑫科技有限公司以60元/件的价格购进北京二锅头，外包装标签标示：执行标准：GB/T20822，生产许可证编号：5C11513060700325，酒精度：56%vol，净含量：100ml，条码：6923586400856，外包装标识：北京京醇酒业有限公司，受托方（制造方）：河北顺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数量：5件，每件40瓶，每瓶单价1.5元，合计金额300元。截至检查发现时，当事人以3.8元/瓶的价格售出168瓶，销售总金额：638.4元（3.8元×168瓶=638.4元），未销售32瓶。2025年5月6日我局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申请商品条码协查，2025年5月22日收到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条码协查专用复函，查询结果该商品条码为河北顺星酒业有限公司厂商识别代码。当事人销售的该批次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的涉案北京二锅头的货值金额为760元（3.8元/瓶×200瓶=760元）。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4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核实投诉举报情况；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销的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北京二锅头的数量、价格及销售情况；
5、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各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涉案北京二锅头的进货来源、数量、价格的事实；
6、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及相关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7、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条码协查申请表和专用复函各1份，证明当事人经销的商品北京二锅头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的事实；
8、当事人提供的销售记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销的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北京二锅头的数量、价格的事实；
9、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7月1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55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核准注册不得使用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条码。”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销售者不得经销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商品。”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商品条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第七章商品条码监督管理第一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序号（3）。违法行为：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的商品条码的行为。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货值金额不满2万元的；（2）有其他从轻情形的。裁量基准：（1）责令其改正；（2）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
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的商品条码的，责令其改正，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1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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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